
1

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
三年实施计划（2019-2021 年）

海绵城市建设是实现生态环境修复、城市建设协调和谐发展

的有效途径，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。2016

年 4 月上海市入选第二批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，需完成建

成区 200 平公方里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为推进普陀区海绵城市建

设，按照《上海市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》的相关要求，特此

编制《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三年实施计划（2019-2021 年）》，

并依托全市海绵城市建设信息系统，建立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，是推动区域协

调发展的有力支撑，也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。建设具

有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功能的海绵城市是生态文明建

设的重要内容，是实现城镇化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，

也是今后我国城市建设的重大任务。

2016 年 4 月，上海市成为第二批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

市。市政府高度重视海绵城市建设工作，注重顶层设计，从体制

机制、政策标准、试点项目等方面系统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工

作。为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，目前已编制完成《上海市海

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16-2035）》，明确了全市海绵城市建设目标，

划定了全市海绵城市分区管控范围，并针对不同分区分别提出控

制目标和指标要求。2018 年我区推动完成《上海市普陀区海绵

城市建设规划》的编制工作，以普陀区行政辖区为规划范围，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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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 55.53 平方公里。同时编制重点区块实施方案，包括红旗

村区块、云岭西区块、长风区块和桃浦区块。规划基准年为 2017

年，规划期限为 2018-2035 年，近期到 2020 年。

为完成规划目标，特此制定本计划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规划期末 2035 年，规划区内全面实现海绵城市建设“3-5 年

（中心城区 5 年，非中心城区 3 年）一遇降雨不积水、100 年一

遇降雨不内涝、水体不黑臭、热岛有缓解”总体目标要求。

（二）具体指标

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近远期指标如下：

1、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48.4%，2035 年目标为 70%。

2、河湖水系生态防护比例 2035 年目标为 40% 。

3、河湖水面率现状值为 3.56%，2020 目标为 3.65%，2035

年目标为 3.98% 。

4、年径流污染去除率 2035 年目标为新建项目不低于 70%，

改建项目不低于 40%（以 SS 计）。

5、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已基本消除黑臭，但仍有部分河段

水质常年劣 V 类，考核断面未达到水质目标。2020 目标为基本

消除丧失使用功能（劣于 V类）的水体，考核断面达到水质目标，

河道出境断面水质不劣于入境断面。2035 年目标为全区地表水

水质达到环境功能区要求并基本恢复水系生态系统功能。

6、排水系统标准大部分地区现状雨水排水系统设计暴雨重

现期为仅 1 年一遇。2035 年目标为 5 年一遇，符合区域排水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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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要求。

7、内涝防治标准 2035 年目标为 100 年一遇，符合区域相关

规划要求。

8、除涝标准现状为中心片和蕰南片，5-20 年一遇；嘉宝北

片，5-10 年一遇。2035 年目标为 30 年一遇，符合区域相关规划

要求。

9、防洪标准 2020 目标为达到防御不同降雨典型 50 年一遇，

重点防洪工程力争达到 100 年一遇。2035 年目标为 100 年一遇，

符合全市防洪规划要求。

10 、雨水资源利用率 2035 年目标为 2%。

三、普陀需求

（一）水生态

1、面临问题

（1）普陀区由于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较高导致下垫面硬质化

比例偏高，从而雨水入渗能力弱、汇流时间短。整体年径流总量

控制率偏低，仅 48.4%，有待提升。

（2）普陀区内水面率及河网密度较低，且区内绝大部分河

道为通透性差得硬质驳岸，不利于水生动植物的生存，导致河岸

带的自然生态功能逐步丧失，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较为不利的影

响。

（3）现状水面率 3.56%，与最终目标 3.98%仍有差距，需继

续提升。

2、对策思路

保护优良的自然生态格局，在河流蓝线划定的基础上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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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开展人工湿地、生态河道建设，修复水生态环境，提升河流自

净能力，通过护水、净水、活水提升水生态环境品质和服务功能。

结合《上海市河道规划设计导则》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来考虑，

充分利用好地形地貌、自然植被、绿地、湿地等天然“海绵体”

的功能，充分发挥自然的力量。同时，也要考虑水体的“上下游、

左右岸”的关系，减低内涝压力，提升水体生态，满足相关驳岸

整治、水面率等控制要求。

（二）水环境

1、面临问题

普陀区河道污染物来源主要包括外部调水、初期雨水、生活

污水及底泥污染。

水环境治理需求：点源污染控制。落实完善排水系统，继续

加大截污纳管工作，消除接管盲区、消除雨污混接，加快实施雨

水泵站放江截流改造，避免混接污水入河，全面提高污水设施服

务水平；建设用地面源污染控制。需构建生态型绿色设施和传统

灰色设施相结合的设施体系，制定“源头-过程-系统”治理的整

体化建设用地面源污染控制策略，在雨水排入水体前，对其进行

水质和水量的控制。

2、对策思路

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的基础上，减少排入河流的水污染物，

进一步推进小区雨污分流工作。通过海绵城市建设，有效解决初

期雨水污染问题。新建地区按照低影响开发模式开发建设，通过

低影响开发设施分散、源头控制雨水径流量和雨水水质，减少进

入河湖的面源污染；旧城改造区域加强雨污分流改造和合流制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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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污染控制，因地制宜建设雨水湿地及滞留塘，进行初期雨水的

生态净化。在蓝线划定的基础上，结合绿道建设，进一步开展湿

地、生态河道建设，修复水环境，提升自净能力，营造水文化空

间。

（三）水安全

1、面临问题

（1）防汛保障能力较薄弱 普陀区大部分位于“嘉宝北片”

与“蕰南片”片内。目前“嘉宝北片”和“蕰南片”防洪体系基

本形成，但苏州河防汛墙（中山西路-西浜）段仍未达到 5.2m 的

规划防洪标准，另外，除涝能力尚有不足，加之区域内部分雨水

系统标准较低，仍有雨水排水空白区，排水能力还不能完全达标。

（2）城市开发强度高，自然蓄排能力不足随着上海城市化

的快速推进，下垫面透水性能降低，径流系数快速增加，城市水

面率快速下降和内河调蓄功能锐减，对排水管网产生了极大的压

力。

（3）河网水系与普陀区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区域内虽有

新槎浦、中槎浦、木渎港-桃浦河、真如港等主要河道，但支级

河道的分布较零散，断头浜多，分布不合理且规模小、淤积严重，

局部河道与普陀区域的开发建设存在矛盾。为配合普陀区整体发

展与建设，必须对区域内现状部分水系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梳理。

（4）排水防涝标准低，排水防涝体系有待健全目前普陀区

排水系统均采用 1 年一遇标准，而 2016 版《室外排水设计规范》

明确提出，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和非中心城区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

期分别为 3-5 年一遇和 2-3 年一遇，超标准防涝设计重现期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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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50-100 年一遇，和新标准相比目前的排水防涝标准明显偏低，

防涝设施规模对照 20 年一遇除涝标准，大部分也没达标，排水

系统、防涝系统等相关的系统之间没有形成合力，不能有效应对

风、暴、潮、洪等多重灾害袭击；此外，普陀区中云岭西排水系

统建设严重滞后于地区开发，逢雨积水的情况较为严重，对社会

管理、城市运行和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。

（5）改造小区彻底解决积水问题，未改造区域积水情况仍

存在部分未改造区域如下立交、道路和小区仍存在逢雨必涝的现

象。

2、对策思路

根据排水系统相关规划，加大排水系统改造，提升排水防涝

标准。完善辖区内排水管渠泵站设施、内涝防治设施，提高应对

台风暴雨的排水防涝能力。继续推进河道综合整治，提高主要河

道的防洪标准。结合规划“两证一书”管控机制，促进海绵城市

指标进证，形成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机制，就地滞、蓄、

渗，用公园水体、湿地绿廊等调蓄雨洪，增强对雨水的过程控制，

减少地块建设对城市管网带来的压力。下立交、道路和小区等积

水点改造需循序渐进改造，满足排水系统相关标准。

（四）水资源

1、面临问题

（1）供水压力日益严峻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中心城区，普陀

区人口多、供水需求高。截至 2017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28.47 万

人，随着上海市人口的日益增长、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

的提高，水资源的消耗量也在不断增加，供水压力日益严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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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尚未展开传统水资源利用尚未受到

重视。中心城区可利用的非传统水资源主要内容为雨水利用以及

中水回用。目前，普陀区再生管线以及雨水收集留储设施未发挥

其作为景观用水、绿化浇灌、路面冲洗等补充水源的作用，未能

将非传统水资源的经济及环境效益最大化。

2、对策思路

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核心，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

为重点，突出节水减排、节水减污、低碳生态，探索用水管水新

模式，强化节水意识，形成全社会节水氛围。积极立足自身，通

过海绵城市的涵养大地、雨洪利用和循环再生等手段策略能够有

效保障水资源供给，强化本地水源保护。

四、编制依据

（一）法律法规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7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

8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15〕75 号）

9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3〕

36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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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《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建办城

函〔2015〕635 号）

11、《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》（建规〔2016〕50 号）

12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

作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6 号）

13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

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办〔2015〕111 号）

14、《关于组织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函》（沪建

综规〔2018〕68 号）

15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《上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

（20162035）》的批复》（沪府〔2018〕21 号）

16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8-2020 年

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沪府办发〔2018〕11 号）

17、《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与运行管理管控体系研究》

18、《上海市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》

（二）规范标准

1、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

2、《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/T50805-2012）

3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16）

4、《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》GB50318-2017）

5、《室外排水设计规范》（GB50014-2006）（2016 年版）

6、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》（GB50289-2016）

7、《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0400 -2016）

8、《城市水系规划导则》（SL431-2008）



9

9、《城市水系规划规范》（GB50513-2009）（2016 年版）

10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
11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 44/26—2016）

12、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——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

（试行）》

13、《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规范》（SZDB/Z 145-2015）

14、《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（SZDB/Z 49—2011）

15、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37 - 2012）2016 年版

16、《城市绿地设计规范》（GB50420-2007）2016 年版

17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（GB50180-93）2016 年版

18、《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五、项目指引

根据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浦东新区

张家浜楔形绿地等 16 个市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的通知》（沪建

综规〔2018〕73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确定“桃浦智创城核心区试

点区”5.7 平方公里为市级试点区。同时以“红旗村区块”“云

岭西区块”“长风区块”为重点，形成“一带三廊，珠联成网”

的生态格局，完善和保护“苏州河绿带-滨河生态廊-水系网-重

要园”的城市生态空间。一带即苏州河绿带，三廊即新槎浦生态

廊道、桃浦河生态廊道、真如绿廊，蓝链即特色水系：大场浦、

真如港等区内水系网络，八园即公园绿地：梦清园、长寿公园、

武宁公园、长风公园、真如公园、楔形休闲公园、桃浦绿轴公园、

普陀体育公园。

具体项目分为建筑与小区、道路与广场、绿化与公园、水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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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四类，结合市级试点区推进、重点区块实施形成“附件 1”。

（一）建筑与小区

综合多因素考虑，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建设雨水应以下渗为

主，包括绿地入渗、道路广场入渗等。新建居住小区屋面雨水应

进行收集处理回用于小区绿化、洗车、景观、杂用等。如不收集

回用则应引入绿地入渗。

1、实施路径

建筑与小区类项目多样，可采用的海绵措施亦各不相同，对

于不同的建设项目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当措施。

2、实施要点

屋面：平屋面（坡度小于 15°建筑高度小于 50m）宜采用屋

顶绿化（绿色屋顶）的方式蓄存雨水。大面积屋面雨水宜收集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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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可收集进入水景池或地下蓄水池。屋面雨水，如不收集回用，

应引入建筑周围绿地入渗。

绿地：公共建筑周围绿地应建为下沉式绿地，应充分利用现

有绿地入渗雨水。当绿地入渗面积不足时，可广泛采用其他滞留、

渗透设施，如可选用雨水滞留塘、生态塘、渗透洼地等设施。绿

地临近城市水体、城市绿带时，应结合城市水体、绿带进行整体

雨水综合利用设计。绿地植物宜选用耐涝耐旱本地生植物，以灌

草结合为主。地下室顶板上绿地宜具有1.5米以上的覆土。

广场：采用透水铺装地面。人行道可采用透水砖，停车场可

采用透水砖或草格。

水景：公共建筑景观水体应作为雨水调蓄设施，并与景观设

计相结合。调蓄池应设溢流口，超过设计标准的雨水可排入市政

管系。调蓄池雨水在非雨季时可收集利用，经适当处理回用于绿

化、冲洗地面、景观用水等。无景观水体可利用的建设项目，无

法达到径流量控制目标时，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因地制宜设

置地下蓄水池。

3、重点项目

（1）臻如府

红旗村 A06-04/A07A-04/A11A-01 项目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真

如片区，铜川路以南、真华路以东，总建筑体量约 25 万平方米，

该项目对于海绵城市的理念主要应用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和雨

水资源化利用方面，以期达到与景观效果高度结合并节约传统水

资源的目的。

其中部分屋面设置大面积屋顶绿化，缓解热岛效应、降低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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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径流的同时，为附近高层住户提供良好的景观视野；项目全部

停车位和部分人行区域的铺装选用具有较高透水性能的透水型

铺装材料，达到降低地表径流的海绵城市设计效果；部分沿道路

附近的绿化设计成下凹式绿地，并在配套公建附近设计一个雨水

花园，通过开口路缘石的设计引导场地径流排至生态蓄水设施，

景观的海绵性功能化设计降低了传统灰色雨水设施的设置，达到

生态控制径流外排量的海绵城市设计目标；项目三个地块分别设

置一套雨水回用系统，收集屋面和道路雨水，经初期径流弃流和

水质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绿化道路浇洒和车库地面冲洗，高效节约

市政自来水的同时控制场地径流外排量。

（2）宝华城市星苑

宝华城市星苑项目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石泉板块，总建筑体量

约 21 万平方米，项目目前已建设完毕，业主已分批入住。

该项目对于海绵城市的理念主要应用于绿化建设方面，以期

达到与景观效果高度结合的目的，保证海绵应用和增加绿化面积

的同时不降低景观的品质。项目所有的地面路面材料均选用有透

水参数的透水砖，达到透水地面的应用效果；分片景观区域在设

计时考虑了植草沟的应用，在植草沟应用的同时，保证了景观的

整体效果；结构设计时在各楼号都设置有楼房内天井、采光天井，

设置于路面高程下的地库并在所有天井内种植绿化景观，使业主

在地库时也能观赏到景观，在观赏性及实用性上都达到了较理想

的效果；所有景观绿化带中均匀的设置了多个渗水井，最大限度

地做好雨水利用。

（二）道路与广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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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绵型道路和广场的建设，应在保证不影响其交通、道路安

全和景观要求的前提下，车行道面层可采用透水沥青或透水混凝

土，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可采用全透水性道路结构；非车行道可采

用透水性铺装；道路绿化带宜建成下沉绿地、植生滞留槽、植被

草沟等形式。车行道宜坡向两侧绿化带，绿化带高程低于路面

10-20cm；雨水口宜布置在绿化带内，其高程高于绿化带低于路

面；应使路面径流呈线性排入绿化带内调蓄、入渗。广场应尽量

使用透水性铺装，广场产生径流雨水应尽量排入周边绿地进行蓄

滞、下渗处理；条件允许情况下，还可以利用广场对超标雨水进

行暂时调蓄。

1、实施路径

道路和广场雨水应以入渗和调蓄排放为主。视道路和广场类

型不同，可设置不同的雨水入渗及调蓄排放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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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实施要点

机动车道路面：适宜路段可试验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透水型

混凝土路面。

非机动车道路面（人行道、自行车道）：宜采用透水性路面。

人行道一般采用透水砖；自行车道可采用透水砖或透水沥青路面。

道路附属绿地：道路绿化带高程宜低于路面。道路绿化带宜

建为下凹式绿地、植生滞留槽、植被草沟、生态树池等形式。在

有坡度的路段，绿化带应采用梯田式。

路牙：宜采用孔口路牙、格栅路牙或其他形式，确保道路雨

水径流能够顺利流入绿化带。

排水系统：雨水口宜设于绿化带内，雨水口高程宜高于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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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低于路面。雨水口宜采用环保型雨水口，雨水口内宜设截污挂

篮。道路排水管系可采用渗透管或渗透管-排放一体设施；市政

道路沿线可因地制宜建设雨水调蓄设施。天然河道、湖泊等自然

水体应成为雨水调蓄设施的首选；也可在公路沿线适宜位置建人

工雨水调蓄池。土地条件许可时，道路沿线可建设雨水生态塘或

人工湿地，道路雨水可引入其中处理、储存。雨水生态塘和人工

湿地应兼有雨水处理、调蓄、储存的功能。

3、重点项目

（1）绿棠路（永登东路-武威东路）道路新建工程

本项目位于于桃浦智创城最东侧，紧邻南何铁路支线，全长

约 321.53m，道路红线宽度 20m，按双向两快两慢规模建设。

该项目对于海绵城市的理念主要应用于以源头控制为主要

手段，以减少城市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冲击为主要目的，通过合理

利用景观空间和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降雨径流，构建与自然相适应

的排水系统，并减少城镇面源污染。从建设和维护费用、径流控

制效果、景观效果等方面考虑，采用透水钢渣砖作为人行道铺装

材料。钢渣透水砖具有较好的水渗透渗出机能和耐磨机能，降雨

量较小时，可提高行人行走的安全性和舒适性。

（三）绿化与公园

雨水利用应以入渗和调蓄为主，充分利用大面积绿地和水体。

适当位置可建雨水调蓄设施和雨水湿地等雨水处理设施。部分不

能入渗的建筑屋面雨水、绿地雨水和路面雨水可进行雨水收集回

用。在超标暴雨发生期，必要时可借助绿地系统形成城市暴雨排

放通道或调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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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实施路径

通过建设收集回用设施、植被草沟、入渗设施、滞留（流）

施，滞留（流）雨水湿地，增强雨水入渗、调蓄能力，收集回用

雨水，消纳、净化自身及周边地块径流。

2、实施要点

（1）绿地应尽量低于周围硬化地面，并应建导流设施，以

确保流入绿地的雨水能够迅速入渗。

（2）雨水口宜设于绿地内，雨水口高程高于绿地而低于周

围硬化地面。

（3）绿地植物宜选用耐涝耐旱本地生植物，以乔灌结合为

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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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在绿地适宜位置可推广建设浅沟、洼地等雨水滞留（流）、

渗透设施。

（5）绿地临近水体时，应结合水体进行整体雨水综合利用

设计。

（6）绿地适宜位置可建雨水收集回用系统，为确保安全和

节省用地，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可建于地下。雨水经适当处理可回

用于浇洒和灌溉。

（7）适当位置可建雨水滞留（流）设施，如可建人工湿地

或雨水生态塘。

3、重点项目

（1）老真北路雨水花园

老真北路雨水花园位于普通区长征镇老真北村征收地块，绿

地紧靠中环线和苏州河，与规划光复西路和老真北路围合成一个

“三角形”，总占地面积 17000 平方米。

“三角形”的绿地由一条水波纹型的主园路贯通，连接景观

水体和台地林。二级小路将景观一直延伸到苏州河边，曲径通幽

后豁然开朗。苏州河边有一条蓝色的“绿道”，一侧是晚樱夹道，

一侧是亲水栏杆，打造出苏州河的滨水空间。绿地植物配置乔木

以秋色叶为主，花灌木四季有花，四季有景。绿地还精心打造了

夜景，在满足照明的需求下，LED 灯带勾勒出主路、水景和滨水

步道的曲线变化。二级园路采用园林废弃物作为混凝土骨料，创

新研发新型透水混凝土材料作为园路基础，上铺设透水砖，做到

全面透水。苏州河的绿道采用彩色透水沥青为面层，基础同样采

用的新型透水混凝土。整个绿化部分在地形起伏的低洼区域都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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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盲管并结合排水管统一汇流到景观水体中，做到雨水收集的

作用。通过景观水体、下凹式水泡，透水道路等元素，下渗、收

集、净化地表径流，做到雨水无外排，从而减缓市政管网压力。

（2）万泉绿地海绵城市理念

万泉绿地位于万里社区，由两部分组成，总占地面积约14930

平方米。

工程主要包括地形营造、水体开挖、绿化种植、道路小品、

灯光照明等工程。绿地内水体占地面积 950 平方米，占总用地面

积 6.37%。绿地根据现状标高均低于周边居民小区和周边道路，

呈下凹“盆地”状、地势低洼、不便于排水的原有立地条件定位

为城市森林、城市湿地。总体设计布局契合海绵城市、雨水花园

的建设理念；地形变化与蓄水、储水、净水、渗水紧密切合；绿

化植物景观丰富、优选林下地被植物、增加开花色叶灌木、合理

选择植物品种，满足高处与低洼区域不同的种植要求；道路地坪

各层面均确保透水，形式多样，通行便利。工程采用大面积水体、

大量低洼地形，配合水生植物、湿生乔木地被，营造了能够调蓄

雨水的丰富景观。工程采用了具有专利保护的透水混凝土基层材

料和面层材料，体现了道路铺装良好的透水性和造价的经济合理

性。施工期间遭遇历史罕见降雨周期，在初种苗木抗涝保活方面

采用了大量通气、排涝措施，目前全面完成绿地建设、苗木成活

良好，达成了海绵城市历年与绿地景观的完美结合。

（四）水务系统

通过水环境治理、河道两岸景观提升和城市开发等措施，改

善水质、修复生态、提升环境。通过对河岸进行生态化改造，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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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恢复河流的自然生态，沿线建设城市公园。制定切实可行的补

水方案，增强河道自净能力。通过沿岸居住区混流改造、沿河截

污、污染严重企业酒店整改、完善市政管网等方式，实现对工业

污水、生活污水、垃圾渗滤液等点源污染的截污治污。因地制宜，

合理采用集蓄、渗透等技术降低地面径流系数，削减洪峰流量。

以低水低排、高水高排、就近分散排放的原则布局雨水管网。

1、实施路径

2、实施要点

断面：断面宜采用生态断面，充分与周边城市景观结合。宜

采用复式断面。

雨水湿地：宜建设为多功能湿地，具有去除污染物、滞留洪

水等功能。湿地应尽量利用河道蓝线内用地，确保不对行洪产生

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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滞留（流）设施：尽量采用易维护、管理的雨水滞留（流）

设施，以便于后期管理。雨水滞留（流）设施尽量与雍水设施、

景观设计相结合。

水景和雍水设施：不得对行洪造成妨碍，尽量利用自然方式，

如湿地，以改善水质，延长换水周期，减少旱季生态补水需求。

雨水排出口末端处理：雨水排出口末端周围应考虑利用自然

生态活性填料工艺或其他过滤设施进行普通的物理截污。有条件

时再进行生态处理（雨水塘、雨水湿地、生物浮岛等形式）。

3、重点项目

（1）云岭西地区西南片区积水综合治理工程

云岭西雨水排水系统服务范围为北起西虬江、南至吴淞江，

东至木渎港，西到祁连山路，服务面积约 296ha。目前地区内大

部分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已按照 1992 年规划实施，排水系统下游

由于地块动迁困难，暂未按该规划实施雨水总管及系统雨水泵站。

云岭西西南片区内雨水现状为通过千阳路 DN1200 雨水管道自行

出外浜及临时雨水泵站排放。

本次工程的目的是根据地块现状、近期规划用地调整、周边

市政道路建设计划及雨水提标对总管及泵站带来的影响等，在系

统雨水排水总管及系统雨水泵站未建成前，重点解决西南片区内

的积水问题，完善片区内雨水管网，以有效提高地区排水系统能

力。

（2）西虬江水质达标和泵站放江水处理工程水环境整治典

型案例

西虬江呈东西走向，东起普陀区的桃浦河，向西穿过新槎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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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封浜河至盐铁塘，为普陀区与嘉定区的过境河道。河道全长

17.89km。

该案例通过泵站放江口的底泥处理、泵站放江污泥末端截留

和净化、橡胶坝东侧河道强化净化、橡胶坝西侧强化氨氮处理、

局部河道黑臭底泥原位处理等手工程措施对泵站放江污染进行

控制，提高了考核断面的达标率。周边居民明确表示西虬江水环

境的改善增加了他们日常活动的需求，陶冶了他们的情操，改善

了他们对于西虬江以往水浊、泥臭和景观单一的印象，摆脱了一

到放江不敢开窗的困扰，为大家的健康生活和愉悦心情创造了更

多的隐形财富。

六、制度保障

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管控按照《普陀区海绵城市建设与运

行管理管控体系研究》具体操作执行。


